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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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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暫字第2號
聲  請  人  天后闆妹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正豪        
代  理  人  張安婷律師
相  對  人  澄霖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品宏        
代  理  人  林士弘                                 
            黃豐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旗下直播主古羽庭自民國105年間即開始以「闆妹」、「天后闆妹」自稱，且於106年6月19日創立「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聲請人經與古羽庭同意後，申請註冊「闆妹」、「天后闆妹」之商標，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核准註冊如附圖一所示註冊第02055952號、第02057041號、第02057283號、第02057399號「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1）及如附圖二所示註冊第02356937號、第02384914號、第02057042號、第02057400號「天后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2)。又「闆妹」以販賣婦嬰童裝用品起家，後創立自有品牌，推出保健食品、保養品等，於直播界頗負盛名，目前「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已有72萬人追蹤，Instagram粉絲專頁亦有22萬人追蹤，聲請人並以「闆妹」為名，贊助創立職業電競戰隊，且邀請知名藝人代言聲請人研發販售之商品、購買大幅看板廣告等，迄今已至少支出新臺幣(下同)8千多萬元之行銷費用，另經智慧局認定系爭商標2具有相當知名度，堪認系爭商標1、2（下合稱系爭商標）已達著名之程度，而屬著名商標。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竟以如附圖三所示之「澄霖闆妹」商標作為相對人代言人之藝名，不僅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且提供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類別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並以「澄霖闆妹」之名經營社群軟體、建立Line粉絲群組、架設大型廣告看板、直播銷售等，完整抄襲聲請人之行銷手法，以推廣與相對人公司之產品，不僅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有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之情形，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再者，聲請人本案勝訴可能性非低，且相對人開始以「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並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不得繼續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於營養補充品、化妝品、保養品、洗髮產品、沐浴產品、網路購物、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影片、播客節目製作及藝人表演服務等商品或服務。⒉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應將已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文字之招牌、廣告、網頁、通訊軟體帳號名稱及群組名稱，社群軟體帳號名稱曁文章或標籤內容，或其他表徵刪除或除去。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人請求顯然欲以暫時性權利保護取代本案判決，違反事先裁判禁止原則；又聲請人所提相關證據多僅與系爭商標2相關，並無直接使用系爭商標1之證據，且該等證據多為聲請人以系爭商標2推銷聲請人藝人本人之名號，並未與聲請人之商品直接連結，自非商標使用，尚難認定系爭商標係屬著名商標；縱認系爭商標2為著名商標，惟系爭商標1、2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與服務名稱均不相同，自不足以認定系爭商標1亦屬著名商標。再相對人所使用之商標為「澄霖闆妹」，有較引人注目之「澄霖」作為起首，就商標整體觀察應具辨識性，自可與系爭商標相互區辨，足認無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亦未見消費者反饋有誤認商標而錯購產品致聲請人受有損害之情事，自無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況且，相對人代言人自稱「闆妹」僅為直播中口語，非商標使用態樣，而相對人之直播觀眾反稱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一事，難認屬商標侵害之理由。是以，本案訴訟並無勝訴可能性，聲請人亦未能釋明如駁回其聲請將可能發生重大之損害，或有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另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之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又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而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1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是否存有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聲請人主張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即使用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澄霖闆妹」商標，行銷與系爭商標指定同一或類似商品，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且已淡化系爭商標之識別性，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商標1商標單筆詳細報表、系爭商標2之智慧局商標註冊簿、直播主天后闆妹之臉書創立時間、追蹤人數及IG追蹤人數截圖、以「闆妹」為關鍵字之Google搜尋結果、「闆妹紅什麼」podcast榮登排行榜第一名列印資料、「Ban Mei Gaming(BMG)」《傳說對決》職業電競戰隊勇奪世界冠軍之新聞報導、於Google搜尋「BMG」之顯示結果、「天后闆妹」之大幅看板、相關廣告代言新聞、聲請人與藝人Ella就聲請人之商品簽立之代言合約、相關廣告費用列表暨相關對話紀錄截圖、智慧局之另案核駁審定書、「澄霖闆妹」FB、IG粉專設立時間、聲請人以IG訊息通知侵害商標權之對話紀錄、「澄霖闆妹」粉專行銷相對人公司產品之發文、「澄霖闆妹」代言人肖像及藝名之廣告大型看板、「澄霖闆妹」為相對人公司代言人之新聞報導、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申請商標註冊之智慧局商標檢索系統資料、聲請人與相對人開設之LINE大群截圖、聲請人女裝直播證據截圖及相對人模仿女裝直播之截圖、聲請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部分型錄、相對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型錄、相對人之消費者稱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LINE截圖、相對人稱呼其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影片、媒體稱呼古羽庭為「闆妹」之相關報導、聲請人旗下產品廣告文宣中有使用「闆妹」商標之圖檔、聲請人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自家商品之相關發文、消費者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聲請人旗下產品之相關證據、Google Trends「闆妹」搜尋結果、近期媒體大量報導「闆妹」公司員工旅遊之相關新聞、網路溫度計最新時尚網紅排名、智慧局就相對人申請之「澄霖闆妹」四商標之先行核駁通知、相對人之消費者開始以「闆妹家的」稱呼相對人公司商品之官方LINE群討論串、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為名創設官方LINE大群及在該群組以帳號為「澄霖闆妹」之人發布網購連結、說明商品之相關截圖、「澄霖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澄霖公司產品之文宣、直播影片截圖、「天后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聲請人公司產品之文宣及直播影片截圖、「澄霖闆妹」之宣傳服裝高度抄襲聲請人之證據、聲請人109至113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9至171頁、第227至282頁、第349至447頁、第450至459頁、卷內證物袋）。惟相對人則辯稱據聲請人所提證據無從證明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且相對人係以「澄霖」作為商標名之起首，並未使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亦無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自無侵害或視為侵害聲請人之商標權等語。是以，兩造就相對人是否有侵害或視為侵害系爭商標，確存有爭執，堪認聲請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是否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依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可認系爭商標常見於各大新聞媒體報導及廣告看板，社群媒體上亦有數十萬人之粉絲，網路聲量極高，並以系爭商標為名據以行銷販賣其自有品牌之商品，每年營業收入均達上億元以上，且逐年屢創新高，堪認系爭商標確具有相當知名度；又系爭商標1係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闆妹」二字，系爭商標2則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天后闆妹」四字，均別無其他設計，而「澄霖闆妹」同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四字且無其他設計，其中就「闆妹」二字不論外觀、讀音與觀念完全相同，且較為通俗易記，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極可能誤認二者係屬同一。再系爭商標1係指定使用於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影片及影像、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腦網路線上廣告、電視購物、網路購物、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等服務，系爭商標2則指定使用於化粧品、保養品、洗髮精、護髮乳、營養補充品、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婦嬰用品零售批發、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藝人表演服務、影片製作等商品或服務，而「澄霖闆妹」商標則在社群媒體直播使用，並製作廣告看板，用於行銷販售相對人公司之保健營養品、保養品、洗髮精、沐浴品，二者相較，其性質、功能、用途大致相當，於商品用途、功能、產製主體、行銷管道及購買者等因素上均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相同或類似程度極高之商品或服務，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且相對人直播內容中亦多有直接以「闆妹」稱呼「澄霖闆妹」之語，亦有諸多相關消費者直接以「闆妹」稱呼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之情形，足見確有可能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準此，堪認聲請人業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
　⒉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以及對公共利益之影響:
　　聲請人雖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並主張相對人開始以「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且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惟縱相對人確實有侵害聲請人商標權之情事，聲請人並非不能透過本案訴訟中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其損害，且以刊登道歉聲明之方式回復其受減損之識別性，客觀上實無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再者，相對人向智慧局申請之「澄霖闆妹」商標尚在審查階段，並未正式核駁，而相對人就「澄霖闆妹」之行銷亦已支出相關廣告成本，倘准予本件聲請，對於相對人之商譽、所投入之成本，恐將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難以回復或彌補。準此，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並斟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所列各款情形，本件相對人因准許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之損害，顯重於駁回定暫時狀態之聲請人所受之損害，自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有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又本件屬兩造間關於商標權侵害之私權爭議，對公益影響不大，是難認本件之准駁將對於公共利益產生不利之影響。
五、綜上所述，兩造固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然聲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是否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並未釋明，該釋明之欠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無法以供擔保代之或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5項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5952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9類: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音樂；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可下載之手機鈴聲；可下載之音樂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片；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像；可下載之影像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電影；從網際網路下載之書籍；可下載之電子出版品；可下載之電子樂譜；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圖片；影碟；電視影片；電視節目錄影帶；電影片；錄影帶；聲音記錄器具；影像記錄器具；影音記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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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041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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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283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8類:有線電視播送；無線電視播送；有線電視頻道之出租；電視播送；電台廣播；無線電廣播；數位檔案傳送；提供線上論壇；網路電視播送；網路電台廣播；隨選視訊傳送；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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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399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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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56937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2月16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類:化粧品；保養品；兒童化粧品；洗髮精；護髮乳；頭髮保養品；美髮品；人體用清潔劑；非人體用清潔劑；精油；茶浴包；非醫療用口腔清潔劑；皮革用蠟；線香；金剛鋁研磨劑；除鏽劑；動物用化粧品；動物用潔毛劑；用於清潔及除塵的罐裝加壓空氣；空氣芳香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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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84914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7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5類:人體用藥品；醫療用冷凍乾製食品；纖維膳食補充品；益生菌營養補充品；膠原蛋白萃取營養補充品；環境衛生用消毒劑；敷藥用材料；衛生棉；隱形眼鏡清潔液；捕蟲盒；嬰兒食品；已裝藥急救箱；空氣淨化製劑；保健貼布；嬰兒用尿布；生理期用褲；胸部護理墊；醫療用盥洗製劑；醫療用口腔洗淨劑；療癒用蠟燭式按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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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042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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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400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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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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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暫字第2號

聲  請  人  天后闆妹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正豪        

代  理  人  張安婷律師

相  對  人  澄霖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品宏        

代  理  人  林士弘                                 

            黃豐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旗下直播主古羽庭自民國105年間即

    開始以「闆妹」、「天后闆妹」自稱，且於106年6月19日創

    立「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聲請人經與古羽庭同意

    後，申請註冊「闆妹」、「天后闆妹」之商標，並經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核准註冊如附圖一所示註冊第02

    055952號、第02057041號、第02057283號、第02057399號「

    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1）及如附圖二所示註冊第02356

    937號、第02384914號、第02057042號、第02057400號「天

    后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2)。又「闆妹」以販賣婦嬰童

    裝用品起家，後創立自有品牌，推出保健食品、保養品等，

    於直播界頗負盛名，目前「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已

    有72萬人追蹤，Instagram粉絲專頁亦有22萬人追蹤，聲請

    人並以「闆妹」為名，贊助創立職業電競戰隊，且邀請知名

    藝人代言聲請人研發販售之商品、購買大幅看板廣告等，迄

    今已至少支出新臺幣(下同)8千多萬元之行銷費用，另經智

    慧局認定系爭商標2具有相當知名度，堪認系爭商標1、2（

    下合稱系爭商標）已達著名之程度，而屬著名商標。詎相對

    人未經聲請人同意，竟以如附圖三所示之「澄霖闆妹」商標

    作為相對人代言人之藝名，不僅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且提

    供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類別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並以

    「澄霖闆妹」之名經營社群軟體、建立Line粉絲群組、架設

    大型廣告看板、直播銷售等，完整抄襲聲請人之行銷手法，

    以推廣與相對人公司之產品，不僅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亦有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之情形，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

    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

    行為。再者，聲請人本案勝訴可能性非低，且相對人開始以

    「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並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

    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

    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

    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聲請人願供擔保，

    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

    或撤回前，相對人不得繼續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於營養

    補充品、化妝品、保養品、洗髮產品、沐浴產品、網路購物

    、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影片、播客節目製作及藝人表演服務

    等商品或服務。⒉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

    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應將已

    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文字之招牌、廣告、網頁、通訊軟

    體帳號名稱及群組名稱，社群軟體帳號名稱曁文章或標籤內

    容，或其他表徵刪除或除去。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人請求顯然欲以暫時性權利

    保護取代本案判決，違反事先裁判禁止原則；又聲請人所提

    相關證據多僅與系爭商標2相關，並無直接使用系爭商標1之

    證據，且該等證據多為聲請人以系爭商標2推銷聲請人藝人

    本人之名號，並未與聲請人之商品直接連結，自非商標使用

    ，尚難認定系爭商標係屬著名商標；縱認系爭商標2為著名

    商標，惟系爭商標1、2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與服務名稱均不

    相同，自不足以認定系爭商標1亦屬著名商標。再相對人所

    使用之商標為「澄霖闆妹」，有較引人注目之「澄霖」作為

    起首，就商標整體觀察應具辨識性，自可與系爭商標相互區

    辨，足認無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亦未見消費

    者反饋有誤認商標而錯購產品致聲請人受有損害之情事，自

    無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況且，相對人代言人自稱「闆

    妹」僅為直播中口語，非商標使用態樣，而相對人之直播觀

    眾反稱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一事，難認屬商標侵害之理

    由。是以，本案訴訟並無勝訴可能性，聲請人亦未能釋明如

    駁回其聲請將可能發生重大之損害，或有避免急迫危險之必

    要，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

    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

    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

    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另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

    ，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之可能性、聲請

    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權

    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及對公眾

    利益之影響，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52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

    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又所謂爭執之法

    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

    狀態之必要者而言。而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

    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

    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

    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

    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

    第51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是否存有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聲請人主張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

    ，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即使用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之

    「澄霖闆妹」商標，行銷與系爭商標指定同一或類似商品，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且已淡化系爭商標之識別性

    ，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

    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商標1

    商標單筆詳細報表、系爭商標2之智慧局商標註冊簿、直播

    主天后闆妹之臉書創立時間、追蹤人數及IG追蹤人數截圖、

    以「闆妹」為關鍵字之Google搜尋結果、「闆妹紅什麼」po

    dcast榮登排行榜第一名列印資料、「Ban Mei Gaming(BMG)

    」《傳說對決》職業電競戰隊勇奪世界冠軍之新聞報導、於Go

    ogle搜尋「BMG」之顯示結果、「天后闆妹」之大幅看板、

    相關廣告代言新聞、聲請人與藝人Ella就聲請人之商品簽立

    之代言合約、相關廣告費用列表暨相關對話紀錄截圖、智慧

    局之另案核駁審定書、「澄霖闆妹」FB、IG粉專設立時間、

    聲請人以IG訊息通知侵害商標權之對話紀錄、「澄霖闆妹」

    粉專行銷相對人公司產品之發文、「澄霖闆妹」代言人肖像

    及藝名之廣告大型看板、「澄霖闆妹」為相對人公司代言人

    之新聞報導、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申請商標註冊之智

    慧局商標檢索系統資料、聲請人與相對人開設之LINE大群截

    圖、聲請人女裝直播證據截圖及相對人模仿女裝直播之截圖

    、聲請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部分型錄、相對人

    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型錄、相對人之消費者稱相

    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LINE截圖、相對人稱

    呼其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影片、媒體稱呼古羽

    庭為「闆妹」之相關報導、聲請人旗下產品廣告文宣中有使

    用「闆妹」商標之圖檔、聲請人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自家

    商品之相關發文、消費者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聲請人旗下

    產品之相關證據、Google Trends「闆妹」搜尋結果、近期

    媒體大量報導「闆妹」公司員工旅遊之相關新聞、網路溫度

    計最新時尚網紅排名、智慧局就相對人申請之「澄霖闆妹」

    四商標之先行核駁通知、相對人之消費者開始以「闆妹家的

    」稱呼相對人公司商品之官方LINE群討論串、相對人以「澄

    霖闆妹」四字為名創設官方LINE大群及在該群組以帳號為「

    澄霖闆妹」之人發布網購連結、說明商品之相關截圖、「澄

    霖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澄霖公司產品之文宣、直播影片截

    圖、「天后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聲請人公司產品之文宣及

    直播影片截圖、「澄霖闆妹」之宣傳服裝高度抄襲聲請人之

    證據、聲請人109至113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資料等件為

    證（本院卷第19至171頁、第227至282頁、第349至447頁、

    第450至459頁、卷內證物袋）。惟相對人則辯稱據聲請人所

    提證據無從證明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且相對人係以「澄霖

    」作為商標名之起首，並未使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

    亦無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自無侵害或視為侵害聲請人之商

    標權等語。是以，兩造就相對人是否有侵害或視為侵害系爭

    商標，確存有爭執，堪認聲請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

    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是否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依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可認系爭商標常見於各大新

    聞媒體報導及廣告看板，社群媒體上亦有數十萬人之粉絲，

    網路聲量極高，並以系爭商標為名據以行銷販賣其自有品牌

    之商品，每年營業收入均達上億元以上，且逐年屢創新高，

    堪認系爭商標確具有相當知名度；又系爭商標1係為字體大

    小相同之中文字「闆妹」二字，系爭商標2則為字體大小相

    同之中文字「天后闆妹」四字，均別無其他設計，而「澄霖

    闆妹」同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四字且無其他設計，其中

    就「闆妹」二字不論外觀、讀音與觀念完全相同，且較為通

    俗易記，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極可能誤認二者係屬同一。再系

    爭商標1係指定使用於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影片及影像

    、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腦網路線上廣告、電視購

    物、網路購物、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提供線上影片欣賞

    服務等服務，系爭商標2則指定使用於化粧品、保養品、洗

    髮精、護髮乳、營養補充品、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

    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婦嬰用品零售批發、提供線上影片欣

    賞服務、藝人表演服務、影片製作等商品或服務，而「澄霖

    闆妹」商標則在社群媒體直播使用，並製作廣告看板，用於

    行銷販售相對人公司之保健營養品、保養品、洗髮精、沐浴

    品，二者相較，其性質、功能、用途大致相當，於商品用途

    、功能、產製主體、行銷管道及購買者等因素上均具有共同

    或關聯之處，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

    應屬相同或類似程度極高之商品或服務，應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可能，且相對人直播內容中亦多有直接以「闆妹

    」稱呼「澄霖闆妹」之語，亦有諸多相關消費者直接以「闆

    妹」稱呼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之情形，足見確有可能

    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準此，堪認聲請人業已釋明將來有

    勝訴之可能性。

　⒉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

    、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以及對

    公共利益之影響:

　　聲請人雖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並主張相對人開始以

    「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且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

    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

    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

    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惟縱相對人確實有侵害聲請人

    商標權之情事，聲請人並非不能透過本案訴訟中請求損害賠

    償以填補其損害，且以刊登道歉聲明之方式回復其受減損之

    識別性，客觀上實無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再者，

    相對人向智慧局申請之「澄霖闆妹」商標尚在審查階段，並

    未正式核駁，而相對人就「澄霖闆妹」之行銷亦已支出相關

    廣告成本，倘准予本件聲請，對於相對人之商譽、所投入之

    成本，恐將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難以回復或彌補。準此，

    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並斟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65條第3項所列各款情形，本件相對人因准許之定暫時狀態

    處分所受之損害，顯重於駁回定暫時狀態之聲請人所受之損

    害，自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有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

    險，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又本件屬兩造間關於商標

    權侵害之私權爭議，對公益影響不大，是難認本件之准駁將

    對於公共利益產生不利之影響。

五、綜上所述，兩造固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然聲請人就爭執之

    法律關係，是否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

    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並未釋明，該釋明之欠

    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無法以供

    擔保代之或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應准

    許。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

；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

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5項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5952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9類: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音樂；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可下載之手機鈴聲；可下載之音樂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片；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像；可下載之影像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電影；從網際網路下載之書籍；可下載之電子出版品；可下載之電子樂譜；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圖片；影碟；電視影片；電視節目錄影帶；電影片；錄影帶；聲音記錄器具；影像記錄器具；影音記錄媒體。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041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283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8類:有線電視播送；無線電視播送；有線電視頻道之出租；電視播送；電台廣播；無線電廣播；數位檔案傳送；提供線上論壇；網路電視播送；網路電台廣播；隨選視訊傳送；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399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56937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2月16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類:化粧品；保養品；兒童化粧品；洗髮精；護髮乳；頭髮保養品；美髮品；人體用清潔劑；非人體用清潔劑；精油；茶浴包；非醫療用口腔清潔劑；皮革用蠟；線香；金剛鋁研磨劑；除鏽劑；動物用化粧品；動物用潔毛劑；用於清潔及除塵的罐裝加壓空氣；空氣芳香劑。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84914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7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5類:人體用藥品；醫療用冷凍乾製食品；纖維膳食補充品；益生菌營養補充品；膠原蛋白萃取營養補充品；環境衛生用消毒劑；敷藥用材料；衛生棉；隱形眼鏡清潔液；捕蟲盒；嬰兒食品；已裝藥急救箱；空氣淨化製劑；保健貼布；嬰兒用尿布；生理期用褲；胸部護理墊；醫療用盥洗製劑；醫療用口腔洗淨劑；療癒用蠟燭式按摩油。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042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400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附圖三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暫字第2號
聲  請  人  天后闆妹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正豪        
代  理  人  張安婷律師
相  對  人  澄霖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品宏        
代  理  人  林士弘                                 
            黃豐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旗下直播主古羽庭自民國105年間即開始以「闆妹」、「天后闆妹」自稱，且於106年6月19日創立「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聲請人經與古羽庭同意後，申請註冊「闆妹」、「天后闆妹」之商標，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核准註冊如附圖一所示註冊第02055952號、第02057041號、第02057283號、第02057399號「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1）及如附圖二所示註冊第02356937號、第02384914號、第02057042號、第02057400號「天后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2)。又「闆妹」以販賣婦嬰童裝用品起家，後創立自有品牌，推出保健食品、保養品等，於直播界頗負盛名，目前「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已有72萬人追蹤，Instagram粉絲專頁亦有22萬人追蹤，聲請人並以「闆妹」為名，贊助創立職業電競戰隊，且邀請知名藝人代言聲請人研發販售之商品、購買大幅看板廣告等，迄今已至少支出新臺幣(下同)8千多萬元之行銷費用，另經智慧局認定系爭商標2具有相當知名度，堪認系爭商標1、2（下合稱系爭商標）已達著名之程度，而屬著名商標。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竟以如附圖三所示之「澄霖闆妹」商標作為相對人代言人之藝名，不僅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且提供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類別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並以「澄霖闆妹」之名經營社群軟體、建立Line粉絲群組、架設大型廣告看板、直播銷售等，完整抄襲聲請人之行銷手法，以推廣與相對人公司之產品，不僅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有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之情形，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再者，聲請人本案勝訴可能性非低，且相對人開始以「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並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不得繼續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於營養補充品、化妝品、保養品、洗髮產品、沐浴產品、網路購物、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影片、播客節目製作及藝人表演服務等商品或服務。⒉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應將已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文字之招牌、廣告、網頁、通訊軟體帳號名稱及群組名稱，社群軟體帳號名稱曁文章或標籤內容，或其他表徵刪除或除去。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人請求顯然欲以暫時性權利保護取代本案判決，違反事先裁判禁止原則；又聲請人所提相關證據多僅與系爭商標2相關，並無直接使用系爭商標1之證據，且該等證據多為聲請人以系爭商標2推銷聲請人藝人本人之名號，並未與聲請人之商品直接連結，自非商標使用，尚難認定系爭商標係屬著名商標；縱認系爭商標2為著名商標，惟系爭商標1、2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與服務名稱均不相同，自不足以認定系爭商標1亦屬著名商標。再相對人所使用之商標為「澄霖闆妹」，有較引人注目之「澄霖」作為起首，就商標整體觀察應具辨識性，自可與系爭商標相互區辨，足認無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亦未見消費者反饋有誤認商標而錯購產品致聲請人受有損害之情事，自無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況且，相對人代言人自稱「闆妹」僅為直播中口語，非商標使用態樣，而相對人之直播觀眾反稱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一事，難認屬商標侵害之理由。是以，本案訴訟並無勝訴可能性，聲請人亦未能釋明如駁回其聲請將可能發生重大之損害，或有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另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之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又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而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1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是否存有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聲請人主張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即使用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澄霖闆妹」商標，行銷與系爭商標指定同一或類似商品，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且已淡化系爭商標之識別性，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商標1商標單筆詳細報表、系爭商標2之智慧局商標註冊簿、直播主天后闆妹之臉書創立時間、追蹤人數及IG追蹤人數截圖、以「闆妹」為關鍵字之Google搜尋結果、「闆妹紅什麼」podcast榮登排行榜第一名列印資料、「Ban Mei Gaming(BMG)」《傳說對決》職業電競戰隊勇奪世界冠軍之新聞報導、於Google搜尋「BMG」之顯示結果、「天后闆妹」之大幅看板、相關廣告代言新聞、聲請人與藝人Ella就聲請人之商品簽立之代言合約、相關廣告費用列表暨相關對話紀錄截圖、智慧局之另案核駁審定書、「澄霖闆妹」FB、IG粉專設立時間、聲請人以IG訊息通知侵害商標權之對話紀錄、「澄霖闆妹」粉專行銷相對人公司產品之發文、「澄霖闆妹」代言人肖像及藝名之廣告大型看板、「澄霖闆妹」為相對人公司代言人之新聞報導、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申請商標註冊之智慧局商標檢索系統資料、聲請人與相對人開設之LINE大群截圖、聲請人女裝直播證據截圖及相對人模仿女裝直播之截圖、聲請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部分型錄、相對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型錄、相對人之消費者稱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LINE截圖、相對人稱呼其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影片、媒體稱呼古羽庭為「闆妹」之相關報導、聲請人旗下產品廣告文宣中有使用「闆妹」商標之圖檔、聲請人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自家商品之相關發文、消費者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聲請人旗下產品之相關證據、Google Trends「闆妹」搜尋結果、近期媒體大量報導「闆妹」公司員工旅遊之相關新聞、網路溫度計最新時尚網紅排名、智慧局就相對人申請之「澄霖闆妹」四商標之先行核駁通知、相對人之消費者開始以「闆妹家的」稱呼相對人公司商品之官方LINE群討論串、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為名創設官方LINE大群及在該群組以帳號為「澄霖闆妹」之人發布網購連結、說明商品之相關截圖、「澄霖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澄霖公司產品之文宣、直播影片截圖、「天后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聲請人公司產品之文宣及直播影片截圖、「澄霖闆妹」之宣傳服裝高度抄襲聲請人之證據、聲請人109至113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9至171頁、第227至282頁、第349至447頁、第450至459頁、卷內證物袋）。惟相對人則辯稱據聲請人所提證據無從證明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且相對人係以「澄霖」作為商標名之起首，並未使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亦無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自無侵害或視為侵害聲請人之商標權等語。是以，兩造就相對人是否有侵害或視為侵害系爭商標，確存有爭執，堪認聲請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是否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依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可認系爭商標常見於各大新聞媒體報導及廣告看板，社群媒體上亦有數十萬人之粉絲，網路聲量極高，並以系爭商標為名據以行銷販賣其自有品牌之商品，每年營業收入均達上億元以上，且逐年屢創新高，堪認系爭商標確具有相當知名度；又系爭商標1係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闆妹」二字，系爭商標2則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天后闆妹」四字，均別無其他設計，而「澄霖闆妹」同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四字且無其他設計，其中就「闆妹」二字不論外觀、讀音與觀念完全相同，且較為通俗易記，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極可能誤認二者係屬同一。再系爭商標1係指定使用於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影片及影像、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腦網路線上廣告、電視購物、網路購物、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等服務，系爭商標2則指定使用於化粧品、保養品、洗髮精、護髮乳、營養補充品、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婦嬰用品零售批發、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藝人表演服務、影片製作等商品或服務，而「澄霖闆妹」商標則在社群媒體直播使用，並製作廣告看板，用於行銷販售相對人公司之保健營養品、保養品、洗髮精、沐浴品，二者相較，其性質、功能、用途大致相當，於商品用途、功能、產製主體、行銷管道及購買者等因素上均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相同或類似程度極高之商品或服務，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且相對人直播內容中亦多有直接以「闆妹」稱呼「澄霖闆妹」之語，亦有諸多相關消費者直接以「闆妹」稱呼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之情形，足見確有可能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準此，堪認聲請人業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
　⒉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以及對公共利益之影響:
　　聲請人雖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並主張相對人開始以「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且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惟縱相對人確實有侵害聲請人商標權之情事，聲請人並非不能透過本案訴訟中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其損害，且以刊登道歉聲明之方式回復其受減損之識別性，客觀上實無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再者，相對人向智慧局申請之「澄霖闆妹」商標尚在審查階段，並未正式核駁，而相對人就「澄霖闆妹」之行銷亦已支出相關廣告成本，倘准予本件聲請，對於相對人之商譽、所投入之成本，恐將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難以回復或彌補。準此，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並斟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所列各款情形，本件相對人因准許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之損害，顯重於駁回定暫時狀態之聲請人所受之損害，自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有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又本件屬兩造間關於商標權侵害之私權爭議，對公益影響不大，是難認本件之准駁將對於公共利益產生不利之影響。
五、綜上所述，兩造固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然聲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是否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並未釋明，該釋明之欠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無法以供擔保代之或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5項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5952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9類: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音樂；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可下載之手機鈴聲；可下載之音樂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片；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像；可下載之影像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電影；從網際網路下載之書籍；可下載之電子出版品；可下載之電子樂譜；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圖片；影碟；電視影片；電視節目錄影帶；電影片；錄影帶；聲音記錄器具；影像記錄器具；影音記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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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041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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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283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8類:有線電視播送；無線電視播送；有線電視頻道之出租；電視播送；電台廣播；無線電廣播；數位檔案傳送；提供線上論壇；網路電視播送；網路電台廣播；隨選視訊傳送；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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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399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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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56937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2月16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類:化粧品；保養品；兒童化粧品；洗髮精；護髮乳；頭髮保養品；美髮品；人體用清潔劑；非人體用清潔劑；精油；茶浴包；非醫療用口腔清潔劑；皮革用蠟；線香；金剛鋁研磨劑；除鏽劑；動物用化粧品；動物用潔毛劑；用於清潔及除塵的罐裝加壓空氣；空氣芳香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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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84914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7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5類:人體用藥品；醫療用冷凍乾製食品；纖維膳食補充品；益生菌營養補充品；膠原蛋白萃取營養補充品；環境衛生用消毒劑；敷藥用材料；衛生棉；隱形眼鏡清潔液；捕蟲盒；嬰兒食品；已裝藥急救箱；空氣淨化製劑；保健貼布；嬰兒用尿布；生理期用褲；胸部護理墊；醫療用盥洗製劑；醫療用口腔洗淨劑；療癒用蠟燭式按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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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042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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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400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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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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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民暫字第2號

聲  請  人  天后闆妹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正豪        

代  理  人  張安婷律師

相  對  人  澄霖生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品宏        

代  理  人  林士弘                                 

            黃豐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旗下直播主古羽庭自民國105年間即開始以「闆妹」、「天后闆妹」自稱，且於106年6月19日創立「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聲請人經與古羽庭同意後，申請註冊「闆妹」、「天后闆妹」之商標，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核准註冊如附圖一所示註冊第02055952號、第02057041號、第02057283號、第02057399號「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1）及如附圖二所示註冊第02356937號、第02384914號、第02057042號、第02057400號「天后闆妹」商標(下稱系爭商標2)。又「闆妹」以販賣婦嬰童裝用品起家，後創立自有品牌，推出保健食品、保養品等，於直播界頗負盛名，目前「天后闆妹」Facebook粉絲專頁已有72萬人追蹤，Instagram粉絲專頁亦有22萬人追蹤，聲請人並以「闆妹」為名，贊助創立職業電競戰隊，且邀請知名藝人代言聲請人研發販售之商品、購買大幅看板廣告等，迄今已至少支出新臺幣(下同)8千多萬元之行銷費用，另經智慧局認定系爭商標2具有相當知名度，堪認系爭商標1、2（下合稱系爭商標）已達著名之程度，而屬著名商標。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竟以如附圖三所示之「澄霖闆妹」商標作為相對人代言人之藝名，不僅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且提供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類別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並以「澄霖闆妹」之名經營社群軟體、建立Line粉絲群組、架設大型廣告看板、直播銷售等，完整抄襲聲請人之行銷手法，以推廣與相對人公司之產品，不僅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有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之情形，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再者，聲請人本案勝訴可能性非低，且相對人開始以「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並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不得繼續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於營養補充品、化妝品、保養品、洗髮產品、沐浴產品、網路購物、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影片、播客節目製作及藝人表演服務等商品或服務。⒉聲請人願供擔保，在本院114年度民補字第31號事件判決確定、或調解成立、或撤回前，相對人應將已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商標文字之招牌、廣告、網頁、通訊軟體帳號名稱及群組名稱，社群軟體帳號名稱曁文章或標籤內容，或其他表徵刪除或除去。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人請求顯然欲以暫時性權利保護取代本案判決，違反事先裁判禁止原則；又聲請人所提相關證據多僅與系爭商標2相關，並無直接使用系爭商標1之證據，且該等證據多為聲請人以系爭商標2推銷聲請人藝人本人之名號，並未與聲請人之商品直接連結，自非商標使用，尚難認定系爭商標係屬著名商標；縱認系爭商標2為著名商標，惟系爭商標1、2指定使用之商品類別與服務名稱均不相同，自不足以認定系爭商標1亦屬著名商標。再相對人所使用之商標為「澄霖闆妹」，有較引人注目之「澄霖」作為起首，就商標整體觀察應具辨識性，自可與系爭商標相互區辨，足認無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亦未見消費者反饋有誤認商標而錯購產品致聲請人受有損害之情事，自無致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況且，相對人代言人自稱「闆妹」僅為直播中口語，非商標使用態樣，而相對人之直播觀眾反稱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一事，難認屬商標侵害之理由。是以，本案訴訟並無勝訴可能性，聲請人亦未能釋明如駁回其聲請將可能發生重大之損害，或有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另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聲請人將來勝訴之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又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而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共利益等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1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是否存有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聲請人主張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詎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即使用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澄霖闆妹」商標，行銷與系爭商標指定同一或類似商品，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且已淡化系爭商標之識別性，已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及同法第70條第1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商標1商標單筆詳細報表、系爭商標2之智慧局商標註冊簿、直播主天后闆妹之臉書創立時間、追蹤人數及IG追蹤人數截圖、以「闆妹」為關鍵字之Google搜尋結果、「闆妹紅什麼」podcast榮登排行榜第一名列印資料、「Ban Mei Gaming(BMG)」《傳說對決》職業電競戰隊勇奪世界冠軍之新聞報導、於Google搜尋「BMG」之顯示結果、「天后闆妹」之大幅看板、相關廣告代言新聞、聲請人與藝人Ella就聲請人之商品簽立之代言合約、相關廣告費用列表暨相關對話紀錄截圖、智慧局之另案核駁審定書、「澄霖闆妹」FB、IG粉專設立時間、聲請人以IG訊息通知侵害商標權之對話紀錄、「澄霖闆妹」粉專行銷相對人公司產品之發文、「澄霖闆妹」代言人肖像及藝名之廣告大型看板、「澄霖闆妹」為相對人公司代言人之新聞報導、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申請商標註冊之智慧局商標檢索系統資料、聲請人與相對人開設之LINE大群截圖、聲請人女裝直播證據截圖及相對人模仿女裝直播之截圖、聲請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部分型錄、相對人公司保健品、洗沐產品、保養品型錄、相對人之消費者稱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LINE截圖、相對人稱呼其代言人「澄霖闆妹」為「闆妹」之影片、媒體稱呼古羽庭為「闆妹」之相關報導、聲請人旗下產品廣告文宣中有使用「闆妹」商標之圖檔、聲請人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自家商品之相關發文、消費者以「闆妹家的〇〇」稱呼聲請人旗下產品之相關證據、Google Trends「闆妹」搜尋結果、近期媒體大量報導「闆妹」公司員工旅遊之相關新聞、網路溫度計最新時尚網紅排名、智慧局就相對人申請之「澄霖闆妹」四商標之先行核駁通知、相對人之消費者開始以「闆妹家的」稱呼相對人公司商品之官方LINE群討論串、相對人以「澄霖闆妹」四字為名創設官方LINE大群及在該群組以帳號為「澄霖闆妹」之人發布網購連結、說明商品之相關截圖、「澄霖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澄霖公司產品之文宣、直播影片截圖、「天后闆妹」FB粉專直播販售聲請人公司產品之文宣及直播影片截圖、「澄霖闆妹」之宣傳服裝高度抄襲聲請人之證據、聲請人109至113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9至171頁、第227至282頁、第349至447頁、第450至459頁、卷內證物袋）。惟相對人則辯稱據聲請人所提證據無從證明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且相對人係以「澄霖」作為商標名之起首，並未使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亦無減損系爭商標識別性，自無侵害或視為侵害聲請人之商標權等語。是以，兩造就相對人是否有侵害或視為侵害系爭商標，確存有爭執，堪認聲請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是否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

　  依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可認系爭商標常見於各大新聞媒體報導及廣告看板，社群媒體上亦有數十萬人之粉絲，網路聲量極高，並以系爭商標為名據以行銷販賣其自有品牌之商品，每年營業收入均達上億元以上，且逐年屢創新高，堪認系爭商標確具有相當知名度；又系爭商標1係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闆妹」二字，系爭商標2則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天后闆妹」四字，均別無其他設計，而「澄霖闆妹」同為字體大小相同之中文字四字且無其他設計，其中就「闆妹」二字不論外觀、讀音與觀念完全相同，且較為通俗易記，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極可能誤認二者係屬同一。再系爭商標1係指定使用於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影片及影像、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腦網路線上廣告、電視購物、網路購物、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等服務，系爭商標2則指定使用於化粧品、保養品、洗髮精、護髮乳、營養補充品、廣告、電視廣告、廣告宣傳、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婦嬰用品零售批發、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藝人表演服務、影片製作等商品或服務，而「澄霖闆妹」商標則在社群媒體直播使用，並製作廣告看板，用於行銷販售相對人公司之保健營養品、保養品、洗髮精、沐浴品，二者相較，其性質、功能、用途大致相當，於商品用途、功能、產製主體、行銷管道及購買者等因素上均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相同或類似程度極高之商品或服務，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且相對人直播內容中亦多有直接以「闆妹」稱呼「澄霖闆妹」之語，亦有諸多相關消費者直接以「闆妹」稱呼相對人代言人「澄霖闆妹」之情形，足見確有可能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準此，堪認聲請人業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

　⒉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以及對公共利益之影響:

　　聲請人雖已釋明將來有勝訴之可能性，並主張相對人開始以「闆妹」稱呼該公司代言人，且有越來越多相關消費者直接稱呼相對人代言人為「闆妹」，致系爭商標識別性正面臨現在、立即之減損、淡化，具急迫危險，若不即時阻止將生難以金錢回復之重大損害等語，惟縱相對人確實有侵害聲請人商標權之情事，聲請人並非不能透過本案訴訟中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其損害，且以刊登道歉聲明之方式回復其受減損之識別性，客觀上實無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再者，相對人向智慧局申請之「澄霖闆妹」商標尚在審查階段，並未正式核駁，而相對人就「澄霖闆妹」之行銷亦已支出相關廣告成本，倘准予本件聲請，對於相對人之商譽、所投入之成本，恐將造成相當程度之損害，難以回復或彌補。準此，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並斟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3項所列各款情形，本件相對人因准許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之損害，顯重於駁回定暫時狀態之聲請人所受之損害，自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有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又本件屬兩造間關於商標權侵害之私權爭議，對公益影響不大，是難認本件之准駁將對於公共利益產生不利之影響。

五、綜上所述，兩造固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然聲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是否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並未釋明，該釋明之欠缺，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無法以供擔保代之或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六、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5項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5952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9類: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音樂；從網際網路下載之聲音；可下載之手機鈴聲；可下載之音樂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片；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影像；可下載之影像檔案；從網際網路下載之電影；從網際網路下載之書籍；可下載之電子出版品；可下載之電子樂譜；從網際網路下載之圖片；影碟；電視影片；電視節目錄影帶；電影片；錄影帶；聲音記錄器具；影像記錄器具；影音記錄媒體。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041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283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8類:有線電視播送；無線電視播送；有線電視頻道之出租；電視播送；電台廣播；無線電廣播；數位檔案傳送；提供線上論壇；網路電視播送；網路電台廣播；隨選視訊傳送；訊息和影像的電腦傳輸。  附圖一(系爭商標1) 註冊號：02057399 商標名稱：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56937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2月16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類:化粧品；保養品；兒童化粧品；洗髮精；護髮乳；頭髮保養品；美髮品；人體用清潔劑；非人體用清潔劑；精油；茶浴包；非醫療用口腔清潔劑；皮革用蠟；線香；金剛鋁研磨劑；除鏽劑；動物用化粧品；動物用潔毛劑；用於清潔及除塵的罐裝加壓空氣；空氣芳香劑。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384914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12年8月1日  註冊公告日：113年7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5類:人體用藥品；醫療用冷凍乾製食品；纖維膳食補充品；益生菌營養補充品；膠原蛋白萃取營養補充品；環境衛生用消毒劑；敷藥用材料；衛生棉；隱形眼鏡清潔液；捕蟲盒；嬰兒食品；已裝藥急救箱；空氣淨化製劑；保健貼布；嬰兒用尿布；生理期用褲；胸部護理墊；醫療用盥洗製劑；醫療用口腔洗淨劑；療癒用蠟燭式按摩油。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042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35類:廣告企劃；廣告設計；廣告題材設計；報章廣告設計；雜誌廣告設計；網路廣告設計；各種廣告招牌設計；廣告美術設計；型錄設計；商標設計；產品簡介設計；企業識別體系設計；廣告模型設計；為企業企劃折扣卡以促銷其商品或服務為目的之服務；廣告版面設計；廣告；戶外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郵購型錄廣告；廣告製作；廣告促銷模型製作；廣告資料更新；各種廣告招牌製作；廣告稿撰寫；廣告劇本編寫；廣告代理；傳播媒體廣告時段租賃；廣告宣傳；樣品分發；張貼廣告；廣告宣傳品遞送；為他人促銷產品服務；電腦網路線上廣告；商品現場示範；廣告宣傳本出版；為他人提供促銷活動；為零售目的在通訊媒體上展示商品；商店櫥窗裝飾；商店擺設設計；廣告片製作；市場行銷；電話行銷服務；為促銷的搜尋引擎最佳化；網站訪問量最佳化；每點擊付費廣告；為商業或廣告目的編網頁索引；為商業或廣告目的彙編資訊索引；飛行常客方案的管理；消費者忠誠度方案的管理；電視購物節目製作；廣告傳播策略諮詢；經由贊助體育賽事宣傳商品及服務；目標行銷；為軟體發行業者提供行銷服務；電視購物；網路購物；成衣零售批發；衣服零售批發；首飾零售批發；嬰兒用品零售批發；婦嬰用品零售批發。  附圖二(系爭商標2) 註冊號：02057400 商標名稱：天后闆妹  申請日：108年9月23日  註冊公告日：109年5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墨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41類:書刊之出版；書籍出版；書刊之發行；雜誌之出版；雜誌之發行；文獻之出版；文獻之發行；提供電子圖片線上瀏覽服務；文字撰寫（廣告稿除外）；除廣告以外的版面設計；提供線上影片欣賞服務；提供不可下載之線上錄影節目；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影片；藉由隨選視訊提供不可下載之電視節目；藝人表演服務；為藝術家提供模特兒；音樂節目主持服務；影片製作；除廣告片外的影片製作；影片發行；錄影片製作；錄影片發行；碟影片製作；碟影片發行；影片錄影片碟影片之製作；唱片製作；唱片發行；錄音帶製作；錄音帶發行；伴唱帶製作；伴唱帶發行；電台育樂節目策劃；電台育樂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廣播娛樂節目製作；電視育樂節目策劃；電視娛樂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電視娛樂節目之策劃製作；除廣告目的外的劇本編寫；電影劇本編寫；劇本改編；錄影帶編輯；錄影帶錄製；錄影帶剪輯；音樂錄製；音樂製作；唱片錄音服務；配音；表演節目製作；戲劇製作；配字幕；音樂作曲服務；歌曲寫作；為活動提供錄影編輯服務；除廣告片外的影片導演；舉辦娛樂活動。  附圖三  





